制动试验风险告知书

各电梯使用单位：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TSGT7001-2009（含第二号修改单）和“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实施《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等6个安全技术规范第2号修改单若干问题的通知（质检办特函〔2017〕868号）”的规定：

自2017年10月1日起，对安装监督检验合格使用5年及以上的曳引与强制式乘客电梯、消防员电梯，按照TSGT7001-2009（含第二号修改单）中“制动试验”项目的要求进行定期检验。

检验方法为：由维护保养单位每5年进行一次试验，检验人员现场观察、确认。

因制动试验时电梯处于超载状态，故此试验可能对电梯造成损害，现将有关风险告知如下：

该试验存在如下风险：轿厢蹲底、缓冲器损坏、轿厢变形或损坏、曳引机及曳引机承重梁倒塌、曳引机损坏、曳引轮损坏、曳引钢丝绳脱槽、钢丝绳损坏、安全钳动作导致导轨受损等。

若在进行制动试验时，电梯发生损坏或故障，本次检验将中止，请使用单位对电梯进行修理后，另行申请检验并重新进行制动试验。

按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发的陕质检办特函[2017]6号文件的要求，渭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参照了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下发的陕特检院[2017]7号文件内容，制定了相应的电梯“制动试验”项目检验计划，详细计划请查看渭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关于执行《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第2号修改单的通知。

以上情况我单位已知晓,同意在电梯定期检验时进行制动试验。         

 （使用单位公章） 

                                                                  使用单位联系人：

                                                                                  日期：
